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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计划文本

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二年，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当前，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浙江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全面铺开，为湖州奋力建设绿色低碳共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州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做好土地资源要素保障，提高供地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土地参与宏观调控作用，确保市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以及《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同时结合我市《湖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要求，特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2022年度湖州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和湖州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路，坚决扛起勇当绿色低碳发展探路者的使命担当，聚焦奋力建设绿色低碳共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州的目标任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以“‘五未’土地处置+‘标准地’”改革为抓手，打好节约高效用地组合拳，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产出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
二、基本原则
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按规供地、精准保障。科学保障各行业发展合理用地需求，合理确定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规模、布局和时序。不断完善要素精准直达项目机制，重点保障长东片区、长合区、“五谷丰登”计划和大学城等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落地，促进湖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总量控制，存量优先。土地来源立足以腾退“五未”低效用地、盘活存量土地为主，严格落实“增存挂钩”机制，进一步加大挖掘存量土地力度。
（三）优化结构、有保有压。加强工业用地保障，出让土地中工业用地比例不低于40%，确保工业用地总量稳中有升。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优先安排、应保尽保。科学合理保障中小微企业用地需求，从严控制政府投资公建类项目，合理确定住宅用地供应规模。

（四）净地出让、立足供应。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严格规范土地供应方式，实行“净地出让”。凡列入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地块均以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地块为主。 

三、计划安排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湖州市区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为14865亩。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1.商服用地为1925亩，占总量的13%。

2.工矿仓储用地为6990亩，占总量的47%。

3.住宅用地为3345亩，占总量的22.5%（其中商品住房用地2816亩，拆迁安置用地310亩，公共租赁房用地219亩)。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2605亩，占总量的17.5%。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空间布局

湖州市区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突出中心城区与重点功能区块协调发展，其中市直1110亩，占比为7.5％；吴兴区6840亩，占比为46%；南浔区安排4400亩，占比为29.6%；南太湖新区安排2515亩，占比为16.9％。

四、保障措施

（一）严格执行供地计划，合规有序投放国土资源。

各地应按计划有序组织土地供应。如因土地市场或有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确需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按照“计划严格执行，调整服从程序”的原则，由各做地主体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计划调整方案，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同意，报请市政府批准后方可进行调整，并将调整后的计划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加强事中沟通协调，建立共同实施联动机制。

市级各部门应加强部门协作配合，主动提供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定期协调解决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对列入计划的项目加快审批，支持各做地主体推进计划实施。各做地主体要充分发挥实施土地供应计划的主体作用，加强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协调，及时主动与发改、住建、自规等相关部门沟通，共同研究解决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计划的实施。

（三）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健全公众参与管理机制。

供应计划按照国家省市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定期公开存量住宅用地信息，并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全面，让社会大众能全面了解掌握住宅可供应情况。

（四）加强计划动态跟踪管理，提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吴兴区人民政府、南浔区人民政府、南太湖新区管委会和市城市集团要认真落实属地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及时总结计划执行情况，并将实施情况与下一年度计划指标分配挂钩。

五、计划监督

本计划报经湖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本计划须在湖州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具体组织实施。 
附表：1.湖州市区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汇总表

2.湖州市区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宗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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